达市财办议〔2020〕50号


达州市财政局

关于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11号建议

办理情况（A）的函

刘德健代表：

您在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提请统筹老旧小区和三无楼院整治专项预算的建议》（第011号建议）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函告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作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申报2020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的通知》（建办城〔2019〕24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中央财政已安排专项资金303亿元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
二、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和“三无”楼院整治改造工作，并专题研究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按照《达州市委办公室专题研究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会议纪要》精神，市住建局牵头会同市级相关部门编制了《达州市中心城区老

旧小区改造专项规划（2020-2024）》，该规划中已涵盖三无楼院整治工作。市本级2020年已预算安排6500万元用于火车站片区老旧小区及棚户区改造项目。

三、老旧小区改造及“三无”楼院治理涉及改造小区数量多，资金需求量大，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示精神，将老旧小区改造建设纳入年度投资计划，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专项改造资金，按照居民、政府、社会共担的原则做好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统筹保障。

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再提宝贵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达州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5日

（联系人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  赵华平 电话：15881896388）

抄送：市委目标绩效办，市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，市人大预算委员会。


